
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苏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六

五网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过认真审议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

的对外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我们经审核有关资料认为：公司本次投资认购玄元投资元宝 11 号私募投资

基金份额，最终标的是银城国际控股在港交所发行的股票；本次投资主要目的是

为了增强与重要业务客户的关系，是为未来主业发展提供帮助；同时还可能获得

一定的投资收益。 

对于本次投资，虽然是投资风险较高产品，但一方面根据公司以往与银城地

产的合作经验、对银城地产经营情况了解以及对于本次纳入 IPO 主体的项目情况

分析来看，最终标的的基本面情况良好，预计实际风险较低；另一方面，根据公

司对于港交所上市的同业或同类公司的研究，发行价格处于合理区间，未来大幅

下跌的风险较小。 

综合考虑风险和未来发展收益，我们认为本次投资有必要性。 

本次投资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，公司目前账面货币资金充足，负债率不高，

本次投资对于公司主业的日常运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。本次投资所使用的通道经

了解也是较为成熟的合规渠道，本次投资具有可行性。 

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林雷、盛宇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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